
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

（2003 年10 月13 日  国发〔2003〕24 号发布）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促进外贸体制改革，保持

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决定，对现行出口退税机

制进行改革。

一、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是国际通行做法，符合世贸组织规

则。我国从 1985 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1994 年财税体

制改革以后继续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出口退税政策的实

施，对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就

业，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促进国民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机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

题，主要是出口退税机制不利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退

税结构不能适应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

不尽合理，出口退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等。这些问题的存

在使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退税问题十分

严重，而且呈现逐年增长的势头，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解决，势必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外贸发展，给财政金融运

行带来隐患，损害政府的形象和信誉。从改革机制入手抓紧

解决出口欠退税问题已迫在眉睫。

二、改革出口退税机制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

（一）改革的指导思想

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

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

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

构，提高出口效益，促进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改革的具体内容

1.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本着“适度、稳妥、可行”

的原则，区别不同产品调整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产品不

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产

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调整退税率的详细产

品目录，由财政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税务总局制

定，报国务院审批后发布。

2.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从 2003 年

起，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

税。
3.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从

2004 年起，以 2003 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

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

4.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调整出口产品结构。通过完善

法律保障机制等，加快推进生产企业自营出口，积极引导外

贸出口代理制发展，降低出口成本，进一步提升我国商品的

国际竞争力。同时，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促进出口产品结

构优化，提高出口整体效益。

5.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对截至2003 年底累计

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和按增值税分享体制影响地方的财政收

入，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中，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

中央财政从2004 年起采取全额贴息等办法予以解决。

三、做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各项工作

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管理制度创

新，关系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各地区、各部门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财政、商务（外经贸）、税务、海关、外

汇等部门要从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职能分工，

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各项工作。改革方案

出台后，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加强对改革

工作的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密切跟踪改革方案的实施情

况，加强调查研究，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

解决办法，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对违反出口退税机制改革

统一规定的行为，要追究相关地区和部门的责任。

国务院关于明确中央与地方所得税

收入分享比例的通知

（2003 年11 月13 日  国发〔2003〕26 号发布）

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实施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

分配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规范，中央增加了对地方的一般性转

移支付，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减缓，改革初步达

到了预期目标。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深化改革，国务

院决定，从2004 年起，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比例继

续按照中央分享60 % ，地方分享 40% 执行。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完善财政分配体制，为促进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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